华东政法大学2020年依据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试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招生简章

发布时间： 2020-04-02 浏览次数： 613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依据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试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的通知》（教港澳台厅函[2020]1号）相关规定，我校2020年继续开展依据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试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招生工作。现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章程。

一、报考条件

（一）考生须持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所持证件均需在有限期之内；

（二）参加台湾当年学测测试且语文、数学、英文考试科目均达到均标级（含）以上的高中毕业生。

二、招生专业与招生计划

申请我校的台湾高中毕业生可在学校公布的招生专业目录中选择4个专业作为专业志愿，招生专业目录详见附件1.《华东政法大学2020年台湾地区招生专业目录》.xls。

招生计划视具体生源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择优录取。

三、申请程序及材料寄送

申请者须于4月20日之前（以当地寄出邮戳时间为准）将下列材料快递至我校招生办公室：

1.下载并按照要求填写《华东政法大学台湾地区学生入学申请表》附件2.《华东政法大学台湾地区学生入学申请表》.doc；

2.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影印本；

3.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影印本；

4.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验考生成绩通知单”影印本（必须加盖中学印章，学测成绩通知单要影印完整，需包含“报名序号”信息）；

5.个人成绩查询授权委托书附件3.个人成绩查询授权委托书.docx；

6.中学在读证明（需加盖中学印章）；

7.体现申请人自身情况的其他材料（仅限高中阶段）。

申请报名材料经中学盖章确认后寄送到我校招生办公室，并在信封上注明“台湾地区学生申请材料”字样，所递交的申请材料一律不予退还。

在递交材料的同时，考生须将《华东政法大学台湾地区学生入学申请表》以及个人成绩查询授权委托书（手写签名后的扫描件）发送到邮箱zsb@ecupl.edu.cn，邮件主题注明“姓名+台湾学生入学申请”。

四、选拔程序

（一）初审：学校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核，并于5月10日前在华东政法大学本科招生网公布面试名单；

（二）面试：取得面试资格的考生参加我校组织的面试，面试时间初步安排在5月下旬（具体时间另行通知，请关注我校本科招生网），面试时考生须出示台湾地区居民身份证原件、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原件；

（三）录取：学校将根据考生学测成绩及面试情况，结合考生中学期间学习经历，择优录取。经教育部考试中心对我校预录取考生进行“学测”成绩确认后，学校招生办公室将预录取的学生名单报送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办公室审核，经审核确认后办理相关录取手续。学校将于8月中下旬按照考生报名时所填写的通讯地址寄发录取通知书，录取考生请按照录取通知书指定的时间来学校报到。

五、学费和其他费用

台湾地区学生学费、住宿费收费标准与内地学生一致，所需费用为：学费，法学专业每生每学年6500元，其他专业每生每学年5000元；住宿费,每生每学年1200元。（以上收费不含教材费、生活费等）

六、学校联系方式（含报名材料邮寄地址）

邮寄地址：上海市 松江大学园区 龙源路555号 华东政法大学 明志楼A210办公室

邮政编码：201620

联系电话：+86-21-5709-0220（兼传真）

招生网址：http://zsb.ecupl.edu.cn

咨询邮箱：zsb@ecupl.edu.cn

七、监督与责任追究

1.学校纪检监察机构对招生全过程进行监督，整个招生过程做到标准明确、办法公开、程序规范，监督电话：+86-21-57090496。

2.凡被发现有弄虚作假和舞弊行为者，一经核实，立即取消其报名或录取资格，并根据国家有关法规和招生政策等追究有关当事人责任。

华东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

                                                       2020年3月31日

网址：https://zsb.ecupl.edu.cn/2020/0402/c3118a160783/page.htm
